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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制不同于政治，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形式化的制度设计”，也被译为“统治形态”。参见［美］史蒂芬著，

贺晴川译:《政治哲学》，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 88页。
②这个重要区分最早见于希罗多德《历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详细讨论。需要事先指明的是，西方

政治哲学传统中的 law与中国哲学中的“法”大不相同，前者大约只相当于后者中的“科条”部分。事实上，单纯的
law并不一定带来良性的政治生活，因为“科条”本身即可能是恶法。具体分疏详见本文第二节。

论黄宗羲的“治法”思想
———以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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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统治中，存在着君主掌控的立法权、官僚掌控的行政权和胥

吏掌控的执法权相互钳制的混乱状态，此种状态是由不同利益群体间私意、私利的争斗所导致，其本质是“三代以下

无法”。故而，黄宗羲设计出“治法”。此“法”是“治天下之具”，目的是限制一切的私意，实现其理想的“依法治国”。

“治法”的主要内容是: 把立法权交给学校，并由学校对行政权进行监督; 把行政权交给官僚系统，并通过去除君主、

裁并胥吏、专业分工来保障其运作的独立性。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哲学思考的特点，具有一定的进

步性和时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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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全部的政制( politeia) ①既可能是善
政，也可能是恶政，究竟是善是恶，取决于其

是否合“法”②。“法治”的实质是如何处理
“法”与“权力”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就是如
何将统治者( 无论它是个体、少数人还是多数
人) 的私意与良序政治生活中的公共理性断

然分开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传

统中的“法治”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

鉴的资源，但历史表明，西方国家的制度与理

论也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洛克在《政府论》

中担忧行政权膨胀及其对立法权的侵占，米

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揭示了精英主义问题，

蔡爱眉在《起火的世界》中讨论了立法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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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暴民统治问题，等等①。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把目光转向中国的

传统。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文本中，黄
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极具代表性的。本文
认为，黄宗羲的思考从“无法”的政治乱象开
始，继而进行了“原法”，即分析了“法”之为
“法”的本质，并最终提出以“学校与政府良性
互动”为核心的“治法”思想。

一、无法:“三权钳制”的政治乱象

黄宗羲思考的出发点是“三代而下之有
乱无治”②，而导致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
“三代以下无法”③。以“法”作为治乱的标
准，与西方学者可谓不谋而合。
具体而言，在中国传统政治统治中存在

着某种“三权钳制”格局，分别是君权、相权和
吏权。参照孟德斯鸠式的定义方式，三者分
别对应君主掌控的立法权、以宰相为首的官
僚体系运作的行政权和基层胥吏把持的执法

权④。之所以将其称为“钳制”，是因为它并
非有目的的政治设计，而是权力运作中博弈

的结果，本质上是私意争斗的产物。由此，伴
随着上层的君相之争和下层的官吏之争，天

下遂成为各级蠹虫侵蚀的对象，其结果自然

是“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君相之争的表现是，君主为实现其“保此

产业”⑤的目的，不断追求把立法权与行政权
集于一身。一方面，“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
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 天子辱之，则
群擿以为非”; 另一方面，君主要求“百官之
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

我否之”⑥。其结果却是“用一人焉则疑其自
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则虑其可

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
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⑦，
最终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治事之官少，治官之
官多”⑧的官制系统。
但不容否定的是，“天下之大，非一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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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在《政府论》中已涉及此问题，他称之为“特权”。在 20世纪，比较典型地体现在新自由主义( New Liber-
alism)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之间的争论。暴民制如今在许多亚非拉国家频繁出现，亦与立法权的失控
有关。参见［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美］C．赖特·
米尔斯著，尹宏毅、法磊译:《权力精英》，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7 年版; ［美］蔡爱眉著，刘怀昭译: 《起火的世界———
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 第一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 1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6页。
黄宗羲的框架中没有司法权，同样，洛克或孟德斯鸠的思想中也并未涉及行政系统最底层实际运作着的执法

权。西方哲学通常将此问题放在政治学或行政管理等领域探讨，并未将其视为政治哲学问题，但此环节必不可少。
这里有必要做一个补充说明，能否用“三权”来勾勒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中国的政治
传统中，最广义的“法”是“天”或“天理”的发用流行，其文本载体即是“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圣人立法”
“天子代天巡狩”，也可以理解为精英群体公共立法，即文彦博所说“与士大夫共天下”。但本文的意图仅在于勾勒一
种“权力现象”，也就是公共生活中“如何集体行动”，那么君主、官僚和胥吏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这个视角下讨
论的“法”更切近于 law，这些科条自然是非经君主宸断不得制定、非经官僚运作不得贯彻、非经胥吏执行不得落实。
具体讨论见本文相关章节。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0、8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6－7页。
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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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于是“大权不能无
所寄”①。这意味着，君主必须或不得不依托
官僚系统治理天下，行政权天然属于后者。
君主的诉求是通过控制行政权而将自身的意

志彻底现实化，但这必然会与官僚体系的意

志发生冲突。反过来，官僚系统又总会不断
力争把自身的意志施于君主，也就是争夺立

法权。双方之间的斗争自然永无休止。如此
一来，源于“君权之孳生”的相权，本身是君主
控制官僚的手段，却必然而又吊诡地摇身一

变，成为反抗君权的领袖。早有学者将其称
为“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现象，意即“天子个人
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了政府的大

臣，终于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其中又别有
私臣变成实权者，再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大臣。
如此后浪推前浪式的往复不已”②。必须清
楚的是，双方真正的关注点都只是“私意”。
官吏之争涉及执法权，是另一种形态。

执法权不同于司法权，根据孟德斯鸠，后者是

“惩治罪行，裁决私人争执”③，而执法权源于
行政权，是后者的具体落实，本身并不具有独

立性。虽然如此，它是全部社会管理系统与
被管理者即民众直接发生关系的领域，也就

必然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
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把持了执法权的即是

胥吏。胥吏的职能大致分为“守簿书、定期
会”和“奔走服役”④两种，前者承担文书、行
政类的工作，后者办理具体的事务。后者原

先由百姓临时承担，王安石变法之后，由差役

改为雇役。黄宗羲认为雇役之害源自胥吏之
害，其害有四: “其一，……凡今所设施之科
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

法。其二，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
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

伍。……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
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况其

人之贤不肖乎! ……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
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

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

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
封建之吏。”⑤中国古代有所谓“铁打的衙门
流水的官”等民谚。在政治运作中，官员由科
举而来，自上而下任命; 胥吏却是自相授受，

在本地服务。“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
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

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

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
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其实
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⑥由此亦
可见，胥吏之害的本质在于以“吏法”代替“国
法”，其目的是满足胥吏的私欲。

当然不能否认封建专制时代存在着“科
条”式的“法”，但科条的制定，归根结底是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何曾有一毫
为天下之心”? 只是“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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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4、9页。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 55页。还应注意到的是，这是一切帝国统治

的共有形态。例如，英国的财政大臣( exchequer) 和首相( chancellor) 同样是由国王的私人幕僚转而成为官僚领袖的。
［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 186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41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43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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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①的私意而
已。在黄宗羲看来，“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
得产业，谁不如我”②，如果君主拥有将天下
视为私产的权利，那么同理，所有的人也可将

天下视为私产。“私法”内在的逻辑冲突表
明: 私法非法。君相之争和官吏之争的本质
都是“无法”。
如此一来，黄宗羲的主张已然呼之欲出

了。既然天下必须由官僚系统来治理，那么，
就必须保证行政权的独立性，在上要摆脱君

权，在下要控制吏权。但这又何以可能呢?
那就必须要“依法治国”。
这就涉及黄宗羲理解的“法”。

二、原法:治天下之具

黄宗羲在《题辞》中明言“条具为治大
法”③，这表明《明夷待访录》探讨的中心问题
是“治法”，也表明《原法》方为本书核心④。
《原法》篇有“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
治法而后有治人”之论⑤，足见黄宗羲认为
“法治”高于“人治”。之所以将《原君》置于
篇首，是因为在黄宗羲看来，先秦儒家强调的

“君臣之义”被遮蔽已久，必须重新申明，而君
臣论正是“法治”的前提。

黄宗羲的君臣观集中体现于曾被后人多

次征引的一段文字: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

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
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

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

荒矣。⑥

这段话显然包含了两层意味。第一，君臣关
系是以“治天下”为前提才得以可能，“君臣之
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⑦。这是逻辑在先
的。第二，在前述基础上，君为主( 唱邪) ，臣
为辅( 唱许) 。小儒的流俗之见以为“君分吾
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

之”⑧，是只见其末而不知其本的迂腐之论。
虽然黄宗羲的观点在当时属“真极大胆

之创论”⑨，但这其实是对先秦君臣观的还原
与复归。先秦儒家的君臣观是“君臣有
义”⑩10。《论语》中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⑩11的说法。“使”“事”“吏”“史”四字的字
义相近，都是“治理”“治人”之义。“使”与
“事”区别仅仅在于，“使”有“令”之义，有主
导性; 而“事”有“职”之义，有从属性。但主
导和从属唯有在“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
首先表明，无“事”的时候，君臣关系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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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6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页。
历来研究将《原君》视为《明夷待访录》的核心，相关判断参见谭嗣同《仁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名篇。

钱穆先生亦以为，“《原君》、《原臣》诸篇，发明民主精义，已为近人传诵”，其他诸篇“皆与《原君》、《原臣》两篇用意
相足”。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 37－38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7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5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5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4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 18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259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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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①。同
时表明，在一般意义上，当完“事”之后，君臣
关系应随之解体。其关系的本质是临时性合
作，实现其维系的是正义原则。这才是黄宗
羲通过《原君》《原臣》两篇试图展示的基本
立场。
就“治天下”这件具有持续性的大事而

言，君臣之义在于“公”，其目的是“兴天下之
公利，除天下之公害”。“公”就是天下。“盖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乐。”②万民就是天下所有人，无论其职分为
何，都在万民之列。这个区分非常关键。黄
宗羲讨论了遭遇“离散子女”的民众之苦，也
讨论了承受“臣妾之心”的官吏之苦，同时更
讨论了“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③的君主之
苦。天下最苦的不是别人，正是君主。他们
时时处于“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④的状态
之中，即便如此，“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
肉之崩溃在其子孙”⑤的下场终究不可避免，
其“废然摧沮”⑥是命中注定。根本原因在于
“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⑦，

任何为“一己而立”的私法均会被天下之人无
可阻挡地摧垮。“天下为主，君为客”不是立
场，而是事实陈述。在这个意义上，“公”强调
的是权力应由万民全体拥有⑧。“公”自然就
是“法”的原则，要“藏天下于天下”。天下当
然应由天下人共治。要实现共治，就要有共
治之法。
不过，黄宗羲所说的“法”与西方使用的

law大不相同。law 指的是规则，运用到政治
生活中，是指明文颁布的、规范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条文条款。康德将其称为“体系知
识”⑨。作为立法权根据的是自然法( 习俗)
以及更高的上帝的法条⑩10。现代契约论认
为，“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他们彼此间的舒
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
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

以外任何人的侵犯”⑩11。立法权所立的就是
这样的 law，其核心功能是“防止作恶”，也就
是惩罚。
但在中国传统中则不然。荀子即指责法

家“尚法而无法”，因为“终日言成文典，反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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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5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5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7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3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3页。
《明夷待访录》的定位有“民主说”和“民本说”二论。清末学者大多以黄宗羲为“民主主义”，梁启超即说黄宗

羲“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大约到 20世纪 90 年代，学界逐渐倾向于将其定位为“民本”或“新民本”。参见徐进: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及其对限制专制君主的构想》，《文史哲》1992年第 1期，第 36－40页。《浙江学刊》于 2005年发
起了一次“黄宗羲民本思想笔谈”，参与者有沈善洪、陈来、秦晖、李存山、吴光等著名学者，“民本说”遂有了更大的影
响力。参见《浙江学刊》2005年第 4期的相关论文。其中的关键区别当然在于黄宗羲的思想是传统儒家式的还是近
代资本主义式的。笔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不能在西方政制的框架下讨论，“民主”“民本”二说均难成立。
［德］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38页。
［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第 85页。
［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第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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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①。
law大约只对应“文典”或黄宗羲所说的“科
条”。中国哲学讨论的“法”含义极为丰富，而
其本义是“模板”“模具”，引申为动词性的
“模仿”“效仿”，方才有规范意义上的条文、
条款之义。其功能涵摄了正义原则、人格养
成、社会管理、政治运作、规训惩罚等方方面
面②。有学者正确地指出: “黄宗羲所谓的
‘法’总指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并非单指今天
所说的法律。”③与西方相比，不仅三权分立
的内容，就连构架本身乃至于作为其前提的

习俗、宗教等内容都应当被纳入“法”的范围
之内。
用黄宗羲的话来说，“法”指的是“治天下

之具”，追求的是“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
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

也”④的状态，也就是一整套天下人治天下的
模式。此法要限制的是一切私意，不仅针对
君主，亦针对官僚、胥吏。
那么，他的具体构想是什么呢?

三、治法:行政权与立法权的良性互动

黄宗羲条具的治天下之法的主要内容

是: 把立法权交给学校，并对行政权进行监

督; 把行政权交给官僚系统，并通过去除君

主、裁并胥吏、专业分工来保障其运作的独

立性。
( 一) 立法权: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在黄宗羲的构想中，学校才是重中之重。
这是以往研究中未曾充分强调的⑤。他提出: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

设学校之意始备。……盖使朝廷之上，
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

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

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

于学校。⑥

如前所述，“法”是“治天下之具”，而此法“出
于”学校，也就是学校立法。如何能够出于学
校? 在于“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其公议的
职能。如何能够实现公议? 在于养士。如何
养士? 又在于公议。此二者一而二、二而一，
互为前提。
黄宗羲所养之士，不是宋明两朝所谓“夫

士，牧民者也”( 王安石语) ，而是全体民众。
在理想状态中，学校要推行全民教育，追求

“郡邑无无师之士”。上至天子，下至平民，
“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
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
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⑦。而“公
议”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养士必不可少
的重要途径。各级学校应定期集会( 太学每
月一次、郡县每月二次) 。集会有两件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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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 93页。
相关讨论参见崔罡:《论法的精神———荀子法思想管窥》，涂可国、刘廷善主编:《荀子思想研究》，济南: 齐鲁书

社，2015年版，第 254－264页。
张永忠:《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30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6页。
笔者认为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彭国翔，不过，他并未充分强调学校的“立法”地位，而是讨论学校“公议”

功能的民主价值。参见彭国翔: 《公议社会的建构: 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
《求是学刊》2006年第 4期，第 44－49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0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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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即切磋学问; 一
则“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
众”①，即议论政事。因此，学校既有才能的
培养，更有公议的熏陶。由于全民都在学校
中接受教育，因此，全民都参与或曾经参与到

议政之中②。
那么，如何保证学校所持的是公议? 或

者说，如何控制学校的立法权呢? 黄宗羲提

出了两条原则。
其一，学校始终是独立的民间组织。这

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学校负责人的产生是

独立的，而非由行政系统任命。“郡县学官，
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③

虽然接受“名儒提督学政”，但“学官不隶属于
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④。第二，学
校负责人必须是“布衣”。“自布衣以至宰相
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⑤

无论其是否曾经出仕，就任学官之时必须“谢
事”。第三，学官由公议产生，也随时可能被
公议罢免。“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
起而易之，曰: ‘是不可以为吾师也。’”⑥“稍
有”一词表明其是非常严格和苛刻的设想。
其二，学校与行政系统的非对抗性。黄

宗羲特别批判了书院与朝廷争权的现象，“有

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 有所是也，

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⑦。双方为了对抗
而对抗，如此一来，学校表达的就不是公议而

是私意了，明末党争是此种争斗的极致。而
黄宗羲的理想是“未必是、未必非”，关键在
“未必”二字，一切以公心为旨，实现这一点的
方式是学校与行政系统的互动。一方面，学
校有推举权，但考核权在吏部。意即，士子以
“待诏者”的身份参与政事，途径包括了“太学
之法”“郡县佐之法”和“辟召之法”等，但是，
“其后选除出自吏部”，学校无权干预。另一
方面，官吏全部出自学校，且其谢事后可再次

返回学校，当然，返校任职需要经过“公议”的
表决。
与西方的“人民”( people) 概念相比，黄

宗羲的构想显得更有具体性。麦金太尔曾批
评西方政治体制说，人民只是主权者的面具

而已⑧。洛克也曾提出一个颇有意味的问
题:“谁来判断君主或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辜
负他们所受的委托?”他的答案是“人民的集
体”⑨。但是，“人民的集体”又在何处呢?
“人民的集体”又如何且在何处成为裁决者
呢? 他们的代表及其执行委托的场所不正是

现在已然辜负了他们的立法机关吗?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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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2页。
《学校》篇指出“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似乎议政的群体只是学校精英，但根据“郡邑无无师之士”

“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的表述，黄宗羲诉求的是人人都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那么，议政的就是全民。当然，这
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1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2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1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1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1页。
“诉诸于人类普遍的裁决实际上就是诉诸于那些在生理与社会问题上与休谟有着相同的态度和世界观( wel-

tanschauung) 的人，前者无非是后者所戴的面具而已。”参见［美］麦金太尔( Maclntyre，A．) 著，宋继杰译: 《追寻美德:
道德理论研究》，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 293－294页。
［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第 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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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强力的双方在世间缺乏公认的尊
长或情况不容许诉诸世间的裁判者，这种强

力正是一种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

诉诸上天”①。显而易见，除非有一个人民出
于其中又复归于其中的组织，且其始终保持

着公议的能力和活力，权力方能得到从始至

终的监管。黄宗羲设想的学校就有这种意
味。由于“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
馘”“大师旅”“大狱讼”“大祭祀”都要在学校
举行②，在理想状态下，也就是一切重大的决

策、仪式都在学校公议监督下开展。考虑到
行政系统中的所有官吏都出于学校并可能复

归于学校，他们在公议中被培养，同时必然养

成在其监督下行事的习惯。学校遂成为公共
意愿得以充分表达的场所。
( 二) 行政权:善政当自置相始

由于立法机构在理论上是人民授权的最

高权力机构，对立法权的限制就必然是分权

思想的重点。而在黄宗羲的构想中，学校虽
有立法权，但其对政事的干预仅限于“清议”，
行政权得以被完全掌控在以宰相为首的官僚

系统手中。由此产生的首要问题是，在黄宗
羲的分权模式中，究竟有没有君主? 学者对

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虽然《明夷待访
录》多次使用了“天子”“君”等语词，但黄宗
羲的基本立场是无君，或退一步说，是可以无

君的。我们能够从三个层次发现这点。
首先，从君的本质来看，由于“原夫作君

之意，所以治天下也”③，君是治天下所需的
手段。因为“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
而莫或除之”的现状，要求“有人者出，不以一
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 不以一己之害

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④。三代之后非但是
坏君，甚至就是伪君，不过是一个个“独夫”
( 孟子语) 而已。同时，“天下不能一人而治，
则设官以治之; 是官者，分身之君也”⑤，这表
明，君其实只是官，而官也是君。若“以天下
为事”，君臣实乃“师友也”。君仍然在官僚系
统之内。这就决定了君的地位。
其次，从君的地位来看，“古者不传子而

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⑥。
黄宗羲以为“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
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 自内而言之，君之
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
子遂截然无等级也”⑦。这意味着，天子或者
君固然是官僚系统的最高等级，但仍然在等

级之内。他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更遑论什
么君权神授了。这又影响到君的权力。
第三，从君的权力来看，其只拥有有限的

行政权。专制时代君主的核心权力是立法
权，但此权力现在由学校所有。而在朝廷议
事之时，“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
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
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
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

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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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第 156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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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批之，下六部施行”①。虽然天子“南面”，
但在“同议可否”的过程中，参与决策的是天
子、宰相、六卿和谏官，天子只有部分权力或
形式上的权力。更值得玩味的是，“天子不能
尽，则宰相批之”。天子与宰相的分工并非大
事、小事，而是将“不能尽”者交付宰相。如果
这里没有定性的原则，即表明，在天子不做任

何事情的情况下，宰相和六科给事中仍然能

够执行全部的行政权。
由此可见，天子实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存在，宰相才是实质上的官僚系统首领。既
然天子可有可无，皇权就成为无关紧要的问

题。也唯有如此，方能理解黄宗羲的《方镇》
《兵制》《田制》《财计》《奄宦》等方案。以方
镇为例，黄宗羲以为“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
自立，外足捍患; 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

守之用; 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 属下官员

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②。这已然就是
某种形态的封建。黄宗羲的封建设想，非常
类似于某种邦联制。
与君权相比，吏权的问题就相对简单了。

黄宗羲的构想是“复差役、用士人”。所谓“复
差役”，就是在“奔走服役”的事务上，取消雇
役，采用各家轮值的方式，彻底恢复差役的平

民身份。其原本把持的执法权变成了临时性
权力，就无力“弄法”了。所谓“用士人”，就
是在“簿书期会”的事务上，任用士人。最重
要的是，要为胥吏打开上升的渠道，“六部院
寺之吏……满调则出官州县，或历部院属官，
不能者落职。郡县之吏……满调则升之国

学，或即补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终身不听出

仕”③。士人当然全部来自学校系统，同时由
吏部进行考核。如此一来，就把行政权衍生
的执法权收归官僚系统所有。
需要补充的是，黄宗羲讨论的行政权力，

不同于洛克的执行权( executive power) 或孟
德斯鸠所说的行政权( executive power) 。从
理论上来说，后两者只是执行机构，并且执行

的是立法机构所立的 law。但在实际运作中，
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洛克
用特权( prerogative) 来化解实践中可能产生
的困难。其一，“立法者既然不能预见并以法
律规定一切有利于社会的事情，那么拥有执

行权的法律执行者，在国内法没有作出规定

的许多场合，便根据一般的自然法享有利用

自然法为社会谋福利的权利，直至立法机关

能够方便地集会来加以规定为止”④，也就是
行政权拥有了暂时的立法权; 其二，“这种并
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
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⑤，也就
是行政权拥有了部分司法权。美国确实在特
殊的历史时期，如二战时期，感受到了政府

“特权”带来的好处，但这也意味着，正如美国
政治现实所示，行政权的扩张不可避免。
而在黄宗羲的构想中，虽然治天下之具

均出于学校，但类似于 law 的科条，其实是由
官僚系统自身掌握的，因而在具体事务的处

置上，行政权有绝对的独立性。学校所立之
法与官僚系统所制之科条不在同一个层面，

因而双方不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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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9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22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 42－43页。
［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第 102页。
［英］洛克( Locke，J．) 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 下) ，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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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系统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其专业性，

“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 一曰吏房，二曰枢机
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

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
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①。黄宗羲对
官僚系统的分工当然谈不上缜密，不过从理

论上来说，这是专业治理的思路。专业性的
另一层保障是取士。各种绝学，如“历算、乐
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同样“郡县上之
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②，也能
够进入官僚系统。因此，黄宗羲的设想更类
似于韦伯主义的科层制度( bureaucratic) ，也
就是一种专业化、高度组织化的官僚行政
系统。

余论

总体来看，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仍然是前

现代的。特别是学校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位高
权重，兼具意见领袖和学术领袖双重身份，颇

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首脑。在现代生活
中，这种取向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如果我们抽离了黄宗羲认可的儒

教意识形态，他的“治法”模式本身依然能够
正常地运作。权力( power) ，就其本质而言，
是一种共同行动的能力。“兴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的良序政治当然需要这种能力。这
也就是说，权力的获得方式应当是人民的同

意，同时，人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本身也必须

是“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黄宗
羲“法治”思想的基本立场在于，应当将全部
的权力都置于公共意见的管控之内，从而彻

底切断权力与私意之间的联系。
( 责任编辑:张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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